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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本公司富余人員分流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13.09條刊發。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全體成員保
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本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根據洛陽市建設規劃的要求，本公司部分生產線停產搬遷，形成了富余人員。為幫
助本公司擺脫困境、提高效率、促進產業升級、妥善安置好富余職工、保障職工的
合法權益，以及切實維護社會穩定，中國政府給予了本公司有關扶持政策，在安置
富余人員資金上給予支持。

按照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洛陽浮法玻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洛玻集團」）的統一部署，
並參照洛玻發[2010]223號文件《中國洛陽浮法玻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職工安置方案》，
本公司在依法合規、公開公正、平等協商的前提下，由職工個人提出申請，在本公
司同意的情況下協商解除勞動合同，並給予職工經濟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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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職工提出申請解除勞動合同，擬分流富余人員約1,500人，估計需支付經濟補償
金約人民幣7,500萬元，經濟補償金來源於中國政府撥付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資金，
不會對本公司損益造成影響。大大減少了富余人員，對提高本公司的勞動生產效率
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宋建明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2010年12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宋建明先生、倪植森先生、 
宋飛女士及程宗慧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趙遠翔先生、張宸宮先生及郭義民先生；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戰營先生、郭愛民先生、黃平先生及董家春先生。


